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緝字第10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與代號AE000-A112223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A女，已歿）素不相識，甲○於民國112年5月17日10時許，在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在未

得A女之同意下，徒手抓A女胸部，經A女以手推開後，仍接續強

拉A女之手欲撫摸其生殖器，過程中無視A女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

拒絕，仍以上開方式違反A女之意願強制猥褻A女得逞。嗣A女不

甘受辱，前往警局報案，因而查知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

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

情形，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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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

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

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

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

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前開時、地，擁抱被害人A女（下稱A

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

犯行，辯稱：我有問A女可不可碰胸部，A女都沒有說話，我

也沒有真的有動作，有拉手的部分，只是在跟A女開玩笑云

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前開時、地，擁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

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

（偵卷第19-24頁）、證人即告訴人AE000-A112223B（下稱B

女）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33-135頁）、證人丙○○於

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偵卷第134頁、侵訴卷第100-105

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現場圖（偵卷第25頁）、A女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27-30頁）、性侵害案件嫌疑人調

查表（偵卷第33-34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偵卷第37-

38頁）、訊息紀錄（偵保密卷第25-51頁）、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143-144頁）、性侵害案件

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偵保密卷第3-5頁）、性侵害犯罪

事件通報單（偵保密卷第7-8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

表（偵保密卷第9-11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㈠㈡

（偵保密卷第13-1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

堪認定。

　㈡次查，A女於警詢中證述：我於112年5月17日10時許從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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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往公車站途中，於中北路被被告搭訕，被告稱住在我

家附近問可不可以加LINE，我就讓被告加我，之後被告問我

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拒絕他。因為我們認識不久而已。我

便離開徒步往公車站方向走，但被告一直跟著我走在我旁邊

跟我講話，我走到公車站時公車剛好抵達，我便加快腳步要

上公車，就被被告拉住手不讓我上車，我便繼續等下一班公

車，在這過程中，被告一直問我為什麼不跟他去旅館，之後

被告說那我們抱一下他就離開了，在抱的過程中被告就徒手

用力抓我胸部，我被嚇到就趕緊將被告推開，被告抓完還說

真的蠻大的，之後還一直試圖拉我手去碰他的生殖器，說你

看我那邊很大，我當時一直嘗試把手從被告手中抽掉，但被

告力氣很大我抽不掉，我沒有碰到被告生殖器，之後公車來

了，我就趕緊上車，被告也徒步離開。我10時48分有打電話

給證人丙○○，但他上班太累沒有聽清楚，我回家後等他睡

醒約18時、19時再次跟證人丙○○說這件事，證人丙○○說

那約被告出來道歉，所以我跟被告相約該日22時許在統一超

商美家店見面，證人丙○○坐在斜對桌陪我，被告抵達時我

就問被告為何早上要這樣對我，被告就拉著我說去外面講或

去旅館講，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

出去改用講電話的。被告這個舉動影響我很大，導致我明天

要回診，且我會趁證人丙○○不在時傷害我自己。我當時被

嚇到而且很害怕。我有抵抗，我推開被告還有抽掉被被告抓

住的手。被告一直拉著我等語（偵卷第19-24頁）。可見，A

女就案發經過之陳述，及被告未得其同意即以手抓其胸部，

經其以手推開被告後，被告仍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之生殖

器，其有明確以推開、抽手等舉動表示拒絕被告等情，均證

述甚詳，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

證述明確，復參A女證稱其係案發當天經被告搭訕而認識被

告，且被告有要求要擁抱等情，與被告於警詢自陳：我與A

女原本不認識，是路邊攀談認識的。我有問A女能不能抱一

下，A女同意後，我便有抱A女一下。之後我有作勢將手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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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的胸部等語（偵卷第8、10頁）相符，則A女與被告於案

發前既素不相識，彼此間應無仇恨恩怨關係，A女實無虛構

證詞入被告於罪之動機與必要，是A女前揭指證，已有一定

之憑信性。又從被告自述於案發當時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胸

部之不合理行為。足見，A女指訴案發當時被告有徒手抓其

胸部之行為，尚非不可採信。　　

　㈢本案除A女之證述外，尚有以下證據可以佐證：　

　⒈依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我跟A女希望被告可以跟我們

道歉，就約被告出來，之後我們就錄音，被告當下有承認摸

A女胸部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當時我

跟A女有約被告在附近的統一超商，我坐在另一桌有錄影，

錄完被告離開統一超商，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A女有跟被

告加LINE，我知道A女有與被告傳訊息等語（侵訴卷第100-1

05頁）。核與檢察官勘驗A女與被告通話之錄音檔，勘驗結

果顯示：（A女：你說，早上情不自禁的…就抓我胸部是因

為你有感覺）被告：對阿。（A女：那為什麼要我抓你下

面）被告：對阿…就是…呃…就是讓你…就是有點想要挑逗

你嘛，然後讓你知道我那邊多…大概多大等情（偵卷第143-

144頁）相符。足見，證人丙○○就其與A女於事發後有約被

告在統一超商見面，於被告離開統一超商後，A女有再打電

話給被告，及被告當下有承認抓A女胸部之經過，與前開勘

驗筆錄相符，且與A女指訴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乙節互核一

致；又從前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A女詢問為何要其抓下

面時，答以：就是想要挑逗你、讓你知道那邊大概多大等

語，亦與A女指訴被告有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生殖器之情節

相互吻合，是證人丙○○之證述、前開勘驗結果均足以補強

A女之前開指訴。

　⒉又觀以A女與被告於案發當日以LINE傳送之訊息紀錄擷圖顯

示：「（A女：呃我覺得突然抓胸不好）被告：不過妳剛願

意讓我抱，我蠻開心」、「（A女：抱抱不能抓胸吧…）被

告：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A女：我在711…你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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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嗎）被告：好，等一下（A女：嗯…你女友不生氣嗎）

被告：出來了。(語音通話)妳出來講話啦。超商的人會看」

等內容（偵保密卷第27、31、41、45頁）。核與A女前揭指

訴及證人丙○○前開證述之被告有與A女加LINE好友及傳送

訊息，且於案發當天晚上，A女與證人丙○○有與被告相約

在統一超商見面等情，相互吻合，應得作為補強A女證述之

可信性。　　

　⒊再參以B女於偵查中證述：A女從那天開始情緒就很不穩定，

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我就跟A女說要放下，可是之

後A女的情緒就變非常不穩定。A女在自殺的那個早上有打給

我，說他還是放不下等語（偵卷第133-135頁），以及證人

丙○○於偵查中證述：案發後A女情緒不太穩定，不太敢自

己出門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那時候

我回家時，A女已經很不舒服、很難過，印象中A女是哭著跟

我講這件事的。在報案之後的那幾天A女都有更憂鬱，A女都

不敢出門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

告為猥褻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

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不穩定、害怕、難過

之真摯反應相當，益徵，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

實。

  ⒋末參以A女於案發後雖有至警局報案，然A女於警詢時係稱：

「…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

用講電話的，我就有開擴音錄音並且證人丙○○用我手機傳

訊息給被告，說在10分鐘內回來道歉，不然我們就報警，被

告不讀不回還跑掉，我就報警了」，且經員警詢問：「你是

否要提出告訴？對誰？提出何種告訴？」之問題時，答以

「暫時不提出告訴」等語（偵卷第21、23頁）。核與證人丙

○○於偵查中證稱：我跟A女請被告跟我們道歉，被告沒有

跟我們道歉，所以我們就報警了等語（偵卷第134頁）、證

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等語（偵

卷第133頁）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後並未於第一時間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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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司法途徑訴追，而係與被告相約見面要求被告向其道歉，

並無擴大紛爭之意，然因被告跑掉、未向A女道歉，A女始至

警局報案，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

異，且A女報案後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

織誣陷被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

證明A女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㈣再參以案發後A女傳送「抱抱不能抓胸吧 …」之訊息予被告

時，被告回以：「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就剛剛我就有

fu」等內容（偵保密卷第31頁）。足證被告本案所為，在客

觀上足以使人興奮或引起一般人之性慾，主觀上亦係為滿足

被告自己之性慾，且被告先以擁抱為由，再徒手抓A女胸

部，於A女以手推開後，還強拉A女之手欲觸摸被告生殖器，

無視A女於過程中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足見被告所為

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

褻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足堪認定，其上開所辯均為卸責之詞

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被告就事實欄

以手抓A女胸部，再拉A女手欲撫摸其生殖器等行為，均係在

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之地點實施，而侵害A女之同一法

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

行分割評價，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不顧他人

性自主之決定權，違反A女意願對其為猥褻行為，對A女心理

造成一定程度之傷害，影響A女身心健康，所為實不可取，

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

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

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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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詹佳佩、王俊蓉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秋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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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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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恆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0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與代號AE000-A112223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歿）素不相識，甲○於民國112年5月17日1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在未得A女之同意下，徒手抓A女胸部，經A女以手推開後，仍接續強拉A女之手欲撫摸其生殖器，過程中無視A女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仍以上開方式違反A女之意願強制猥褻A女得逞。嗣A女不甘受辱，前往警局報案，因而查知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前開時、地，擁抱被害人A女（下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有問A女可不可碰胸部，A女都沒有說話，我也沒有真的有動作，有拉手的部分，只是在跟A女開玩笑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前開時、地，擁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19-24頁）、證人即告訴人AE000-A112223B（下稱B女）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33-135頁）、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偵卷第134頁、侵訴卷第100-105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現場圖（偵卷第25頁）、A女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27-30頁）、性侵害案件嫌疑人調查表（偵卷第33-34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偵卷第37-38頁）、訊息紀錄（偵保密卷第25-51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143-144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偵保密卷第3-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單（偵保密卷第7-8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偵保密卷第9-11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㈠㈡（偵保密卷第13-1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A女於警詢中證述：我於112年5月17日10時許從家裡出發前往公車站途中，於中北路被被告搭訕，被告稱住在我家附近問可不可以加LINE，我就讓被告加我，之後被告問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拒絕他。因為我們認識不久而已。我便離開徒步往公車站方向走，但被告一直跟著我走在我旁邊跟我講話，我走到公車站時公車剛好抵達，我便加快腳步要上公車，就被被告拉住手不讓我上車，我便繼續等下一班公車，在這過程中，被告一直問我為什麼不跟他去旅館，之後被告說那我們抱一下他就離開了，在抱的過程中被告就徒手用力抓我胸部，我被嚇到就趕緊將被告推開，被告抓完還說真的蠻大的，之後還一直試圖拉我手去碰他的生殖器，說你看我那邊很大，我當時一直嘗試把手從被告手中抽掉，但被告力氣很大我抽不掉，我沒有碰到被告生殖器，之後公車來了，我就趕緊上車，被告也徒步離開。我10時48分有打電話給證人丙○○，但他上班太累沒有聽清楚，我回家後等他睡醒約18時、19時再次跟證人丙○○說這件事，證人丙○○說那約被告出來道歉，所以我跟被告相約該日22時許在統一超商美家店見面，證人丙○○坐在斜對桌陪我，被告抵達時我就問被告為何早上要這樣對我，被告就拉著我說去外面講或去旅館講，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講電話的。被告這個舉動影響我很大，導致我明天要回診，且我會趁證人丙○○不在時傷害我自己。我當時被嚇到而且很害怕。我有抵抗，我推開被告還有抽掉被被告抓住的手。被告一直拉著我等語（偵卷第19-24頁）。可見，A女就案發經過之陳述，及被告未得其同意即以手抓其胸部，經其以手推開被告後，被告仍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之生殖器，其有明確以推開、抽手等舉動表示拒絕被告等情，均證述甚詳，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復參A女證稱其係案發當天經被告搭訕而認識被告，且被告有要求要擁抱等情，與被告於警詢自陳：我與A女原本不認識，是路邊攀談認識的。我有問A女能不能抱一下，A女同意後，我便有抱A女一下。之後我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的胸部等語（偵卷第8、10頁）相符，則A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既素不相識，彼此間應無仇恨恩怨關係，A女實無虛構證詞入被告於罪之動機與必要，是A女前揭指證，已有一定之憑信性。又從被告自述於案發當時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胸部之不合理行為。足見，A女指訴案發當時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之行為，尚非不可採信。　　
　㈢本案除A女之證述外，尚有以下證據可以佐證：　
　⒈依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我跟A女希望被告可以跟我們道歉，就約被告出來，之後我們就錄音，被告當下有承認摸A女胸部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當時我跟A女有約被告在附近的統一超商，我坐在另一桌有錄影，錄完被告離開統一超商，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A女有跟被告加LINE，我知道A女有與被告傳訊息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核與檢察官勘驗A女與被告通話之錄音檔，勘驗結果顯示：（A女：你說，早上情不自禁的…就抓我胸部是因為你有感覺）被告：對阿。（A女：那為什麼要我抓你下面）被告：對阿…就是…呃…就是讓你…就是有點想要挑逗你嘛，然後讓你知道我那邊多…大概多大等情（偵卷第143-144頁）相符。足見，證人丙○○就其與A女於事發後有約被告在統一超商見面，於被告離開統一超商後，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及被告當下有承認抓A女胸部之經過，與前開勘驗筆錄相符，且與A女指訴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乙節互核一致；又從前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A女詢問為何要其抓下面時，答以：就是想要挑逗你、讓你知道那邊大概多大等語，亦與A女指訴被告有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生殖器之情節相互吻合，是證人丙○○之證述、前開勘驗結果均足以補強A女之前開指訴。
　⒉又觀以A女與被告於案發當日以LINE傳送之訊息紀錄擷圖顯示：「（A女：呃我覺得突然抓胸不好）被告：不過妳剛願意讓我抱，我蠻開心」、「（A女：抱抱不能抓胸吧…）被告：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A女：我在711…你有要過來嗎）被告：好，等一下（A女：嗯…你女友不生氣嗎）被告：出來了。(語音通話)妳出來講話啦。超商的人會看」等內容（偵保密卷第27、31、41、45頁）。核與A女前揭指訴及證人丙○○前開證述之被告有與A女加LINE好友及傳送訊息，且於案發當天晚上，A女與證人丙○○有與被告相約在統一超商見面等情，相互吻合，應得作為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　　
　⒊再參以B女於偵查中證述：A女從那天開始情緒就很不穩定，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我就跟A女說要放下，可是之後A女的情緒就變非常不穩定。A女在自殺的那個早上有打給我，說他還是放不下等語（偵卷第133-135頁），以及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案發後A女情緒不太穩定，不太敢自己出門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那時候我回家時，A女已經很不舒服、很難過，印象中A女是哭著跟我講這件事的。在報案之後的那幾天A女都有更憂鬱，A女都不敢出門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告為猥褻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不穩定、害怕、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徵，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實。
  ⒋末參以A女於案發後雖有至警局報案，然A女於警詢時係稱：「…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講電話的，我就有開擴音錄音並且證人丙○○用我手機傳訊息給被告，說在10分鐘內回來道歉，不然我們就報警，被告不讀不回還跑掉，我就報警了」，且經員警詢問：「你是否要提出告訴？對誰？提出何種告訴？」之問題時，答以「暫時不提出告訴」等語（偵卷第21、23頁）。核與證人丙○○於偵查中證稱：我跟A女請被告跟我們道歉，被告沒有跟我們道歉，所以我們就報警了等語（偵卷第134頁）、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等語（偵卷第133頁）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後並未於第一時間主動循司法途徑訴追，而係與被告相約見面要求被告向其道歉，並無擴大紛爭之意，然因被告跑掉、未向A女道歉，A女始至警局報案，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女報案後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㈣再參以案發後A女傳送「抱抱不能抓胸吧 …」之訊息予被告時，被告回以：「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就剛剛我就有fu」等內容（偵保密卷第31頁）。足證被告本案所為，在客觀上足以使人興奮或引起一般人之性慾，主觀上亦係為滿足被告自己之性慾，且被告先以擁抱為由，再徒手抓A女胸部，於A女以手推開後，還強拉A女之手欲觸摸被告生殖器，無視A女於過程中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足見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足堪認定，其上開所辯均為卸責之詞 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被告就事實欄以手抓A女胸部，再拉A女手欲撫摸其生殖器等行為，均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之地點實施，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割評價，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不顧他人性自主之決定權，違反A女意願對其為猥褻行為，對A女心理造成一定程度之傷害，影響A女身心健康，所為實不可取，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秋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恆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緝字第10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與代號AE000-A112223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女，已歿）素不相識，甲○於民國112年5月17日10時許，在桃園
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在未得A女之同
意下，徒手抓A女胸部，經A女以手推開後，仍接續強拉A女之手
欲撫摸其生殖器，過程中無視A女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仍
以上開方式違反A女之意願強制猥褻A女得逞。嗣A女不甘受辱，
前往警局報案，因而查知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
    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
    情形，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
    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
    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
    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
    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前開時、地，擁抱被害人A女（下稱A
    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
    犯行，辯稱：我有問A女可不可碰胸部，A女都沒有說話，我
    也沒有真的有動作，有拉手的部分，只是在跟A女開玩笑云
    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前開時、地，擁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
    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
    （偵卷第19-24頁）、證人即告訴人AE000-A112223B（下稱B
    女）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33-135頁）、證人丙○○於偵
    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偵卷第134頁、侵訴卷第100-105頁
    ）相符，並有A女手繪現場圖（偵卷第25頁）、A女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27-30頁）、性侵害案件嫌疑人調查
    表（偵卷第33-34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偵卷第37-38
    頁）、訊息紀錄（偵保密卷第25-51頁）、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143-144頁）、性侵害案件代
    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偵保密卷第3-5頁）、性侵害犯罪事
    件通報單（偵保密卷第7-8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
    （偵保密卷第9-11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㈠㈡（偵保
    密卷第13-1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
　㈡次查，A女於警詢中證述：我於112年5月17日10時許從家裡出
    發前往公車站途中，於中北路被被告搭訕，被告稱住在我家
    附近問可不可以加LINE，我就讓被告加我，之後被告問我能
    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拒絕他。因為我們認識不久而已。我便
    離開徒步往公車站方向走，但被告一直跟著我走在我旁邊跟
    我講話，我走到公車站時公車剛好抵達，我便加快腳步要上
    公車，就被被告拉住手不讓我上車，我便繼續等下一班公車
    ，在這過程中，被告一直問我為什麼不跟他去旅館，之後被
    告說那我們抱一下他就離開了，在抱的過程中被告就徒手用
    力抓我胸部，我被嚇到就趕緊將被告推開，被告抓完還說真
    的蠻大的，之後還一直試圖拉我手去碰他的生殖器，說你看
    我那邊很大，我當時一直嘗試把手從被告手中抽掉，但被告
    力氣很大我抽不掉，我沒有碰到被告生殖器，之後公車來了
    ，我就趕緊上車，被告也徒步離開。我10時48分有打電話給
    證人丙○○，但他上班太累沒有聽清楚，我回家後等他睡醒約
    18時、19時再次跟證人丙○○說這件事，證人丙○○說那約被告
    出來道歉，所以我跟被告相約該日22時許在統一超商美家店
    見面，證人丙○○坐在斜對桌陪我，被告抵達時我就問被告為
    何早上要這樣對我，被告就拉著我說去外面講或去旅館講，
    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講電
    話的。被告這個舉動影響我很大，導致我明天要回診，且我
    會趁證人丙○○不在時傷害我自己。我當時被嚇到而且很害怕
    。我有抵抗，我推開被告還有抽掉被被告抓住的手。被告一
    直拉著我等語（偵卷第19-24頁）。可見，A女就案發經過之
    陳述，及被告未得其同意即以手抓其胸部，經其以手推開被
    告後，被告仍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之生殖器，其有明確以推
    開、抽手等舉動表示拒絕被告等情，均證述甚詳，顯係基於
    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復參A
    女證稱其係案發當天經被告搭訕而認識被告，且被告有要求
    要擁抱等情，與被告於警詢自陳：我與A女原本不認識，是
    路邊攀談認識的。我有問A女能不能抱一下，A女同意後，我
    便有抱A女一下。之後我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的胸部等語（偵
    卷第8、10頁）相符，則A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既素不相識，彼
    此間應無仇恨恩怨關係，A女實無虛構證詞入被告於罪之動
    機與必要，是A女前揭指證，已有一定之憑信性。又從被告
    自述於案發當時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胸部之不合理行為。足
    見，A女指訴案發當時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之行為，尚非不
    可採信。　　
　㈢本案除A女之證述外，尚有以下證據可以佐證：　
　⒈依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我跟A女希望被告可以跟我們道歉
    ，就約被告出來，之後我們就錄音，被告當下有承認摸A女
    胸部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當時我跟A
    女有約被告在附近的統一超商，我坐在另一桌有錄影，錄完
    被告離開統一超商，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A女有跟被告加
    LINE，我知道A女有與被告傳訊息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
    ）。核與檢察官勘驗A女與被告通話之錄音檔，勘驗結果顯
    示：（A女：你說，早上情不自禁的…就抓我胸部是因為你有
    感覺）被告：對阿。（A女：那為什麼要我抓你下面）被告
    ：對阿…就是…呃…就是讓你…就是有點想要挑逗你嘛，然後讓
    你知道我那邊多…大概多大等情（偵卷第143-144頁）相符。
    足見，證人丙○○就其與A女於事發後有約被告在統一超商見
    面，於被告離開統一超商後，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及被
    告當下有承認抓A女胸部之經過，與前開勘驗筆錄相符，且
    與A女指訴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乙節互核一致；又從前開勘
    驗結果可知，被告於A女詢問為何要其抓下面時，答以：就
    是想要挑逗你、讓你知道那邊大概多大等語，亦與A女指訴
    被告有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生殖器之情節相互吻合，是證人
    丙○○之證述、前開勘驗結果均足以補強A女之前開指訴。
　⒉又觀以A女與被告於案發當日以LINE傳送之訊息紀錄擷圖顯示
    ：「（A女：呃我覺得突然抓胸不好）被告：不過妳剛願意
    讓我抱，我蠻開心」、「（A女：抱抱不能抓胸吧…）被告：
    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A女：我在711…你有要過來
    嗎）被告：好，等一下（A女：嗯…你女友不生氣嗎）被告：
    出來了。(語音通話)妳出來講話啦。超商的人會看」等內容
    （偵保密卷第27、31、41、45頁）。核與A女前揭指訴及證
    人丙○○前開證述之被告有與A女加LINE好友及傳送訊息，且
    於案發當天晚上，A女與證人丙○○有與被告相約在統一超商
    見面等情，相互吻合，應得作為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　
    　
　⒊再參以B女於偵查中證述：A女從那天開始情緒就很不穩定，
    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我就跟A女說要放下，可是之
    後A女的情緒就變非常不穩定。A女在自殺的那個早上有打給
    我，說他還是放不下等語（偵卷第133-135頁），以及證人
    丙○○於偵查中證述：案發後A女情緒不太穩定，不太敢自己
    出門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那時候我
    回家時，A女已經很不舒服、很難過，印象中A女是哭著跟我
    講這件事的。在報案之後的那幾天A女都有更憂鬱，A女都不
    敢出門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告
    為猥褻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害
    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不穩定、害怕、難過之
    真摯反應相當，益徵，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實
    。
  ⒋末參以A女於案發後雖有至警局報案，然A女於警詢時係稱：
    「…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
    講電話的，我就有開擴音錄音並且證人丙○○用我手機傳訊息
    給被告，說在10分鐘內回來道歉，不然我們就報警，被告不
    讀不回還跑掉，我就報警了」，且經員警詢問：「你是否要
    提出告訴？對誰？提出何種告訴？」之問題時，答以「暫時
    不提出告訴」等語（偵卷第21、23頁）。核與證人丙○○於偵
    查中證稱：我跟A女請被告跟我們道歉，被告沒有跟我們道
    歉，所以我們就報警了等語（偵卷第134頁）、證人B女於偵
    查中證稱：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等語（偵卷第133頁
    ）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後並未於第一時間主動循司法途
    徑訴追，而係與被告相約見面要求被告向其道歉，並無擴大
    紛爭之意，然因被告跑掉、未向A女道歉，A女始至警局報案
    ，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女
    報案後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
    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
    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㈣再參以案發後A女傳送「抱抱不能抓胸吧 …」之訊息予被告時
    ，被告回以：「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就剛剛我就有fu
    」等內容（偵保密卷第31頁）。足證被告本案所為，在客觀
    上足以使人興奮或引起一般人之性慾，主觀上亦係為滿足被
    告自己之性慾，且被告先以擁抱為由，再徒手抓A女胸部，
    於A女以手推開後，還強拉A女之手欲觸摸被告生殖器，無視
    A女於過程中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足見被告所為業已
    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
    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足堪認定，其上開所辯均為卸責之詞 
    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被告就事實欄以
    手抓A女胸部，再拉A女手欲撫摸其生殖器等行為，均係在密
    切接近之時間、相同之地點實施，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割評價，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不顧他人
    性自主之決定權，違反A女意願對其為猥褻行為，對A女心理
    造成一定程度之傷害，影響A女身心健康，所為實不可取，
    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
    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
    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詹佳佩、王俊蓉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秋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恆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0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與代號AE000-A112223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歿）素不相識，甲○於民國112年5月17日1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在未得A女之同意下，徒手抓A女胸部，經A女以手推開後，仍接續強拉A女之手欲撫摸其生殖器，過程中無視A女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仍以上開方式違反A女之意願強制猥褻A女得逞。嗣A女不甘受辱，前往警局報案，因而查知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對被告而言，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已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前開時、地，擁抱被害人A女（下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有問A女可不可碰胸部，A女都沒有說話，我也沒有真的有動作，有拉手的部分，只是在跟A女開玩笑云云。惟查：　　
　㈠被告有於前開時、地，擁抱A女，並有拉A女手之行為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A女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19-24頁）、證人即告訴人AE000-A112223B（下稱B女）於偵查時之證述（偵卷第133-135頁）、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偵卷第134頁、侵訴卷第100-105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現場圖（偵卷第25頁）、A女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27-30頁）、性侵害案件嫌疑人調查表（偵卷第33-34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偵卷第37-38頁）、訊息紀錄（偵保密卷第25-51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143-144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偵保密卷第3-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單（偵保密卷第7-8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偵保密卷第9-11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㈠㈡（偵保密卷第13-1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次查，A女於警詢中證述：我於112年5月17日10時許從家裡出發前往公車站途中，於中北路被被告搭訕，被告稱住在我家附近問可不可以加LINE，我就讓被告加我，之後被告問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拒絕他。因為我們認識不久而已。我便離開徒步往公車站方向走，但被告一直跟著我走在我旁邊跟我講話，我走到公車站時公車剛好抵達，我便加快腳步要上公車，就被被告拉住手不讓我上車，我便繼續等下一班公車，在這過程中，被告一直問我為什麼不跟他去旅館，之後被告說那我們抱一下他就離開了，在抱的過程中被告就徒手用力抓我胸部，我被嚇到就趕緊將被告推開，被告抓完還說真的蠻大的，之後還一直試圖拉我手去碰他的生殖器，說你看我那邊很大，我當時一直嘗試把手從被告手中抽掉，但被告力氣很大我抽不掉，我沒有碰到被告生殖器，之後公車來了，我就趕緊上車，被告也徒步離開。我10時48分有打電話給證人丙○○，但他上班太累沒有聽清楚，我回家後等他睡醒約18時、19時再次跟證人丙○○說這件事，證人丙○○說那約被告出來道歉，所以我跟被告相約該日22時許在統一超商美家店見面，證人丙○○坐在斜對桌陪我，被告抵達時我就問被告為何早上要這樣對我，被告就拉著我說去外面講或去旅館講，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講電話的。被告這個舉動影響我很大，導致我明天要回診，且我會趁證人丙○○不在時傷害我自己。我當時被嚇到而且很害怕。我有抵抗，我推開被告還有抽掉被被告抓住的手。被告一直拉著我等語（偵卷第19-24頁）。可見，A女就案發經過之陳述，及被告未得其同意即以手抓其胸部，經其以手推開被告後，被告仍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之生殖器，其有明確以推開、抽手等舉動表示拒絕被告等情，均證述甚詳，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復參A女證稱其係案發當天經被告搭訕而認識被告，且被告有要求要擁抱等情，與被告於警詢自陳：我與A女原本不認識，是路邊攀談認識的。我有問A女能不能抱一下，A女同意後，我便有抱A女一下。之後我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的胸部等語（偵卷第8、10頁）相符，則A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既素不相識，彼此間應無仇恨恩怨關係，A女實無虛構證詞入被告於罪之動機與必要，是A女前揭指證，已有一定之憑信性。又從被告自述於案發當時有作勢將手靠近A女胸部之不合理行為。足見，A女指訴案發當時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之行為，尚非不可採信。　　
　㈢本案除A女之證述外，尚有以下證據可以佐證：　
　⒈依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我跟A女希望被告可以跟我們道歉，就約被告出來，之後我們就錄音，被告當下有承認摸A女胸部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當時我跟A女有約被告在附近的統一超商，我坐在另一桌有錄影，錄完被告離開統一超商，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A女有跟被告加LINE，我知道A女有與被告傳訊息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核與檢察官勘驗A女與被告通話之錄音檔，勘驗結果顯示：（A女：你說，早上情不自禁的…就抓我胸部是因為你有感覺）被告：對阿。（A女：那為什麼要我抓你下面）被告：對阿…就是…呃…就是讓你…就是有點想要挑逗你嘛，然後讓你知道我那邊多…大概多大等情（偵卷第143-144頁）相符。足見，證人丙○○就其與A女於事發後有約被告在統一超商見面，於被告離開統一超商後，A女有再打電話給被告，及被告當下有承認抓A女胸部之經過，與前開勘驗筆錄相符，且與A女指訴被告有徒手抓其胸部乙節互核一致；又從前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於A女詢問為何要其抓下面時，答以：就是想要挑逗你、讓你知道那邊大概多大等語，亦與A女指訴被告有強拉其手欲撫摸被告生殖器之情節相互吻合，是證人丙○○之證述、前開勘驗結果均足以補強A女之前開指訴。
　⒉又觀以A女與被告於案發當日以LINE傳送之訊息紀錄擷圖顯示：「（A女：呃我覺得突然抓胸不好）被告：不過妳剛願意讓我抱，我蠻開心」、「（A女：抱抱不能抓胸吧…）被告：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A女：我在711…你有要過來嗎）被告：好，等一下（A女：嗯…你女友不生氣嗎）被告：出來了。(語音通話)妳出來講話啦。超商的人會看」等內容（偵保密卷第27、31、41、45頁）。核與A女前揭指訴及證人丙○○前開證述之被告有與A女加LINE好友及傳送訊息，且於案發當天晚上，A女與證人丙○○有與被告相約在統一超商見面等情，相互吻合，應得作為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　　
　⒊再參以B女於偵查中證述：A女從那天開始情緒就很不穩定，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我就跟A女說要放下，可是之後A女的情緒就變非常不穩定。A女在自殺的那個早上有打給我，說他還是放不下等語（偵卷第133-135頁），以及證人丙○○於偵查中證述：案發後A女情緒不太穩定，不太敢自己出門等語（偵卷第13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那時候我回家時，A女已經很不舒服、很難過，印象中A女是哭著跟我講這件事的。在報案之後的那幾天A女都有更憂鬱，A女都不敢出門等語（侵訴卷第100-105頁）。足徵A女於陳述遭被告為猥褻行為過程時之情緒反應及事後狀態，均與一般性侵害受害者所呈現之身體遭侵犯時情緒上不穩定、害怕、難過之真摯反應相當，益徵，A女前揭證訴，並非子虛，堪信屬實。
  ⒋末參以A女於案發後雖有至警局報案，然A女於警詢時係稱：「…被告好像發現證人丙○○陪同我，所以之後就走出去改用講電話的，我就有開擴音錄音並且證人丙○○用我手機傳訊息給被告，說在10分鐘內回來道歉，不然我們就報警，被告不讀不回還跑掉，我就報警了」，且經員警詢問：「你是否要提出告訴？對誰？提出何種告訴？」之問題時，答以「暫時不提出告訴」等語（偵卷第21、23頁）。核與證人丙○○於偵查中證稱：我跟A女請被告跟我們道歉，被告沒有跟我們道歉，所以我們就報警了等語（偵卷第134頁）、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當時A女跟我說希望被告道歉等語（偵卷第133頁）相符。足見，A女於案發後並未於第一時間主動循司法途徑訴追，而係與被告相約見面要求被告向其道歉，並無擴大紛爭之意，然因被告跑掉、未向A女道歉，A女始至警局報案，此與一般杜撰情節誣指他人犯罪之情形已屬迥異，且A女報案後並未向被告求償索賠，堪認A女並無動機羅織誣陷被告，亦無要入被告於罪之心態，實屬灼然，亦可資證明A女前揭證述情節，確有其事。　
　㈣再參以案發後A女傳送「抱抱不能抓胸吧 …」之訊息予被告時，被告回以：「好啦，抱歉，畢竟是外面，就剛剛我就有fu」等內容（偵保密卷第31頁）。足證被告本案所為，在客觀上足以使人興奮或引起一般人之性慾，主觀上亦係為滿足被告自己之性慾，且被告先以擁抱為由，再徒手抓A女胸部，於A女以手推開後，還強拉A女之手欲觸摸被告生殖器，無視A女於過程中有以抽手之舉動表示拒絕，足見被告所為業已壓抑A女之意思自由，核屬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而侵害A女之性自主權，至為明確。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足堪認定，其上開所辯均為卸責之詞 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被告就事實欄以手抓A女胸部，再拉A女手欲撫摸其生殖器等行為，均係在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之地點實施，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割評價，應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不顧他人性自主之決定權，違反A女意願對其為猥褻行為，對A女心理造成一定程度之傷害，影響A女身心健康，所為實不可取，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上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考量，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暨被告於本院審理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侯景勻
　　　　　　　　　　　　　　　　　　　法　官　蔡逸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秋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